
李经国、党莲：
本院受理原告马德宝与被告李经国、党莲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402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由被告李经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德
宝购车款 31000元；二、由被告党莲对上述购车款在被告
李经国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
责任；三、驳回原告马德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12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李经国、党莲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燕：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

分公司与被告马燕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40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由被告马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偿还代偿的借款本
息 73044.98元、保险费 1439.9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614.00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燕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金雄：
本院受理原告张宏亮与被告张金雄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44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张金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宏亮已代偿的银行借款100000.00元及利
息 8877.05元，合计 108877.05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247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金
雄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兰会龙：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风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兰

会龙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2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兰会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固
原风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租赁费 13000元、违约金
500元；由被告兰会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固原风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2000元；驳回原告
固原风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兰会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彩梅：
本院受理原告李磊与被告刘彩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209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刘彩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磊借款 4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0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刘彩梅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戴君林：
本院受理原告马彩红与被告戴君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402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戴君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马彩红借款 52840元；驳回原告马彩红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68元，由原
告马彩红负担 216元，被告戴君林负担 1152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戴君林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栾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

分行与被告栾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261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栾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固原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4845.3元、利息 5875.8
元、费用（违约金）6773.38元，共计 57494.48元。
2023年2月10日之后利息及费用（违约金）按宁夏
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
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238元，公告费600元，
由被告栾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买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

买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402民初24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买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固原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15.72元、利息 4898.56元、
费用（违约金）4199.89元，共计39014.17元。2023年2月10日
之后利息及费用（违约金）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
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776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买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董学斌：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万家香调

料商行与被告董学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1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董学斌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固原市原州区万家香
调料商行支付货款 3万元。案件受理费 614
元，减半收取307元，由被告董学斌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思军：
本院受理原告海恒芳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查无下落。原告诉讼要
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200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杜燕、陈宏雄、孙健、马忠彪、丁玉俊：
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燕、陈宏雄、

孙健、马忠彪、丁玉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杜燕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10万元及截至2023年5月15日借款欠息47894元，本息合计
147894元；2.判令被告杜燕偿还原告自2023年5月15日至借款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3.判令被告孙健、丁玉
俊、马忠彪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判令本案的诉
讼费由五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易虎军：
原告姚小沛与被告易虎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521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解除原告姚小沛与被告易虎军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由被告易虎军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原告姚小沛位于固原市原州区
政府巷行署家属院2-1-501室的房屋；二、由被告易虎军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姚小沛的房屋租赁费1.2万元及自
2023年9月1日至被告搬离房屋期间的房屋租赁费（租金按月租金
1000元计算）及采暖费2008元；三、驳回原告姚小沛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被告易虎军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02民初4157号
张学兵：

本院受理原告张耀君与被告张学兵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40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张学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张耀君清偿水泥款30000元。案件受
理费5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学兵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原州区人民法院
开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汤兴荣、吕霞：
原告岳仟伟与被告汤兴荣、吕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
款3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延晓晶：
原告张红川与被告延晓晶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原、
被告离婚；2.依法判令婚生女张雯华（现
年4岁）由原告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自行
承担；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63号
马礼礼：

本院受理原告马龙与被告马礼礼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146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一、被告马礼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马龙50000元；二、驳回原告马
龙其他诉请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元，原告马龙
负担 40元，被告马礼礼负担 105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马礼礼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277号
张玉芳：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宾、丁婷诉被告海应录、张玉芳、马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告马小宾与被告张玉芳签订的《租房合同》；2.依法
判令被告张玉芳、海应录向二原告支付2023年4月13日起至腾退房屋之日止的
房屋租金；3.依法判令三被告向二原告腾退位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
瀚海明珠南侧S5-105号房屋；4.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27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宁夏谷丰商

贸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3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谷丰
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
银川分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145178.93元（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
31日,2019年8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4元，公告
费300元，由被告宁夏谷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宏亮：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杨宏

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39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宏亮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支付自2014年9月30日至2020年8月4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
74322.0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4元，公告费300元，
由被告杨宏亮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
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范玉碧：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范玉

碧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39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玉碧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支付自 2014年 9月 30日至 2021年 2月 28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
7029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范玉碧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陈海滨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0429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一、解
除原告陈海滨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二、被告宁夏铭雕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海
滨返还装修款 70925元，并支付违约金 10638.78元，合计
81563.78元；三、驳回原告陈海滨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813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60号
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建军与被告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沈赛宏、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地质工程学校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和沈赛
宏向原告支付工程款577500元，利息176506.94元（计算至2023年7月25日，
并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江苏天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宁夏地
质工程学校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燕茹（曾用名：张燕汝）、张月燕（曾用名：张月彦）：
本院受理原告雷树军诉被告刘蓉、侣风霞、张铮、张燕茹、张月

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代
被告向永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代偿的借款2135600元；2.请求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的资金占用利息 593788元，并要求按照
年利率3.65%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款项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098号
刘吉庆：

原告耿兰所与被告刘吉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0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吉庆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耿兰所材料款233381.90元，并
按照年利率 4.75%向原告耿兰所支付 233381.90 元自
2019年 1月 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480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刘吉庆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学林：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百星红水产经销部与被告马学

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百星红水产经销部请
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5784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付款资金占用利息 2383.85元（以 57845元为基数，按
LPR标准计算从2022年3月1日起暂至2023年4月17日止），并
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贺彦萍：
本院受理原告田彦英与被告贺彦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6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贺彦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
还原告田彦英借款8000元。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84号
郭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与被告郭鹏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
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078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郭鹏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偿还保险代偿款 293571.48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的
标准支付293571.48元自2022年2月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郭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支付保险费
12087.32元。案件受理费 6085元，公告费 300元，共计 6385元，由
被告郭鹏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779号
李广：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与被告李广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
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1077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广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偿还保险代偿款 62359.42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的
标准支付62359.42元自2022年5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李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支付保险费
2839.73元。案件受理费 1487元，公告费 300元，共计 1787元，由
被告李广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064号
马进军：

原告马玉虎与被告马进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706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马进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
玉虎货款 3800元；二、驳回原告马玉虎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进军负担。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004号
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露与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长枫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北京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6004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每
年900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陈露银川胡商国际商贸城二期8号楼1511室自2014年
8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二、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对本判决的第一项给付义务向原告陈露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陈露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624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6540元，由原告陈露负担4775元，被
告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465元。现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7号
陈志强：

本院受理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
用卡欠款本金39951.86元、利息8103.21元、费用5777.15
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53832.22元（利息及违约金
暂计算至2022年4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黄河
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
人员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5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3号
余涛：

本院受理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信用卡欠款本金29980.72元、利息47952.39元，以上
暂合计 77933.11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2年 4
月 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
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
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5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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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潘蕊婷与被
告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76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海小玲：
本院受理的（2023）宁0402民初5183号原告马林诉被告海小玲、杨

玉俊、杨洋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
被告海小玲婚姻关系；2.请求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海小玲共同偿还夫妻
共同债务8000元；3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彩礼25万元、订
婚钱 1万元、购买金银首饰款 36030元（其中订婚戒指一枚价值 3500
元）、购买衣服及化妆品钱15000元、购买一部苹果手机4200元，以上共
计：315230元；4.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 2000元；5.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你外出查无详址，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柯义花：
本院受理原告杨兵诉你、被告杨

成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23）宁0402民初1356号民事判决
书。在上诉期间内，原告杨兵不服本
判决并提出上诉，其上诉请求为：一、
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
人民法院（2023）宁0402民初1356号
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二、本案一
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到本院三营
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志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派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与被告张志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402民初30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志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派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支付代偿款30497.21元及违约
金（违约金以被告张志虎未偿贷款30497.21元为基数按2020
年 12月公布的全国银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
2020年12月8日计算至判决书生效之日）；二、驳回原告宁夏派
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791.15元，由被告张志虎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杜哲、宁夏如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3）宁0402民初5146号原

告杨国威与杜哲、宁夏如通商贸有限公司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
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垫付货款20806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休假日顺
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糟岩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周

鑫、孙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糟岩辉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及清偿截止2023年5月26
日的利息 21124.08元，本息合计 121124.08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
告糟岩辉偿还原告自 2023年 5月 27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周鑫和
孙浩对第 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
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董克龙、宁夏龙臻汽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3）宁0402民初5601号原告庞

婷与被告宁夏龙臻汽贸有限公司、董克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
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15%支付
自2019年6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
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
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282号
王会民：

本院受理的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49385.39
元、利息14358.03元、费用2433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66176.42
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
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422号
曹景泰：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款本金29896.11
元、利息16881.85元、费用74803.09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算至
2016年12月15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
件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建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博与被告王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444号民事判
决，判决如下：被告王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刘博偿还借款60000元。如果被告王建军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建军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9949号
吴春芳：

本院受理原告康国文与被告吴春芳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99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春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康国文20000
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20000元自2023年4月
2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110号
杨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杨珺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1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6761.04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合计1014.16
元，并按照年利率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2年7月
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杨珺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096号
汤立娜：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汤立娜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10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汤立娜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
庆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05.17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合计
1085.10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2
年 8月 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23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汤立娜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104号
马占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被告马占刚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11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占刚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金11970.87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及分期手续费合计
723.04元，并按照年利率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2022年7
月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28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马占刚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097号
马小龙：

原告汉承（宁夏）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小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09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汉承（宁夏）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货款5155.5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马小龙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92号
王辉、李小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智德融合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辉、李
小强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6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小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智德融合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中介
费13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2元，由被告李小强负担；
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小强负担。被告王辉、李小强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内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国忠：
原告贾利飞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兴旺货运部、杨国

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165号民事判
决，判令：一、被告杨国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
付原告贾利飞货款11173元及利息1536元，并以11173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5%标准，计算利息自 2023年 5月 9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1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国忠负担。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大新法庭 204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2号
宁夏兴兴强食品有限公司、邓冠军、于三学、郭祥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前峰汇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兴兴强食品
有限公司、邓冠军、于三学、郭祥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本院判令：
1.判令被告宁夏兴兴强食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欠款49820元，违约金61578
元（自 2022年 5月 10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三暂计算至 2023年 6月 25日），律
师费4000元，合计115398元；2.判令被告邓冠军、于三学、郭祥雷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0号
白彦兵：

原告银川极地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
货款 3600元及利息 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
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033号
黄鹏、宁夏睿合智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海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为：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第一年房屋
租金24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21年9月12日
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
缴纳2021年度采暖费464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大新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462号
王继杰：

本院受理原告梁凤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本院判令：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石料购销合同》；2.判令
被告退还原告砂石料（狗头石）款1535582.21元，并支付占用
资金利息 56048.75元（1535582.21元×3.65%÷12个月×12个
月，自2022年8月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持续计算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
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和悦辉光商贸有限公司、孔志国：
本院受理的崔生龙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0573号
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一、被告宁夏和悦辉光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崔生龙支付装载机剩余首付款7000元、剩
余车款273000元及违约金31843元（截至2023年4月14日），并按照
年利率5.775%支付280000元欠款自2023年4月15日至欠款实际支
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二、被告孔志国对被告宁夏和悦辉光商贸有限
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该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宁夏和悦辉光商贸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崔生龙的其他诉
讼请求。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813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073号
郭兴平,宁夏信天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闫爱军等与被告郭兴平,宁夏信天翁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907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驳回原告
闫爱军的起诉；二、原告陈万兵、周喜院与被告宁夏信天翁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于2023年6月12日解除；三、被告宁
夏信天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万兵、
周喜院支付工程款594800元并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2年6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四、驳回原告
陈万兵、周喜院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十一楼11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窦刚：
本院受理原告张万斌诉被告窦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 12000元及被告逾期未偿还借款所
产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
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鲁海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恒鑫憶旺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鲁海庆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0720号民事判决，判决
如下：被告鲁海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恒鑫憶旺
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53635元，并以欠付货款 5363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5.475%的标准支付自 2023年 3月 8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
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4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鲁海庆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47号
邱剑：

原告宁夏银川市融汇源乡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肖文博、邱剑、刘学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964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肖文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
川市融汇源乡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99709.59元，支付利息204475.26元，
并按照年利率14.6%支付借款本金199709.59自2023年4月2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
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邱剑、刘学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邱剑、刘学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肖文博追偿。案件受理费8188元，由原告宁夏银川市
融汇源乡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825元，被告肖文博、邱剑、刘学负担7363元，公告
费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244号
陈芬：

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陈芬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8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芬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行信用卡欠款本金49787.91元、支付利息、其他费用及分期手续
费合计21588.04元，并按照年利率14.6%支付本金49787.91元自
2022年4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203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陈芬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蒯静龙：
原告徐艳荣与被告蒯静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915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蒯静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徐艳荣借款 50000
元，并按照年利率3.65%支付自2022年8月30日
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
金。案件受理费54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蒯
静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772号
周飞鹏、孙文敏：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周飞鹏、孙文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97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周飞鹏、孙文敏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提前到期；二、被告周飞鹏、孙文敏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借款本金386344.76元、支付利息
8007.58元、罚息258.70元、复息107.62元，并按《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利率支付自2022年11月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三、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有权以被
告周飞鹏、孙文敏提供抵押的登记在周飞鹏、孙文敏名下的位于金凤区银川阅海湾新华联广场1号商住楼
2单元3303室【房产证号：宁（2018）金凤区不动产权第0013071号】房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案件受理费722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周飞鹏、孙文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7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32号
高泽：

原告宁夏盛世亨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9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原告宁夏盛世亨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泽于2023年3月20日签订的
《分期购车合同》一份和《车辆挂靠合同》两份于2023年8月31日予以解
除；二、被告高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盛世亨通租赁
有限公司返还宁AM2560号牵引车和宁AMG07号挂车各一台；三、被告
高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盛世亨通租赁有限公司支
付违约金104066元。案件受理费8830元，公告费200元，原告宁夏盛世
亨通租赁有限公司负担913元，被告高泽负担8117元。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8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9261号
刘宏兵：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与被
告刘宏兵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9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宏兵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
中心信用卡欠款本金 110954.7元、息费 12426.93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透支本金自 2019年 11月 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
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锐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宁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8752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锐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宁远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300000元、利息 146819.18元；二、驳回原
告宁夏宁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
案件受理费 8002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195号
马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与被告马小龙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219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马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
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信用卡透支本金98954.03
元，支付利息、分期手续费共计14772.96元，并按照年利率14.6%支付该透支本金
自2023年2月1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3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负担1143元，被告
马小龙负担278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197号
刘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
与被告刘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104民初1219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银川分中心信用卡透支本金6112.14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分
期手续费共计 618.55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19年 11月 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刘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建平、中扶高科（宁夏）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中付军强（宁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田
国满：

本院受理原告崔振军与被告张建平、固原经济开发区长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
扶高科（宁夏）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中付军强（宁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田国满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崔振军请求：1.判令五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889817.96元及利息损失 189547.3元（利息损失以 889817.96元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年，自 2017年 10月 19日起算至 2023年
7月 20日，之后计算至实际结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